
 

哈尔滨空调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担保情况的 

专项说明及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8 号—上市公司资金往来、对外担

保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

规定，作为哈尔滨空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独立董事，我们本

着认真、负责的态度，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对公司截止2022年12月31日对外

担保情况进行了认真细致的核查，现发表专项说明及独立意见如下： 

报告期内,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总额为人民币4,000.00万元。均为公司合并报

表范围内控股子公司仪征市永辉散热管制造有限公司向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扬州分行、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扬州分行、江苏仪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城东支行申请授信额度提供担保。截止2022年12月31日,公司已实际为仪征

市永辉散热管制造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余额为4,000.00万元。 

我们认为：公司能够严格执行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文件中有

关对外担保若干事项的规定，担保事项是为满足公司控股子公司生产经营及业

务发展需要，有利于提高其融资效率，降低融资成本，支持公司控股子公司经

营发展，有利于公司整体利益，符合公司整体发展战略，担保金额符合公司控

股子公司经营发展需要，公司能够及时掌握被担保公司生产经营、对外担保、

其他债务、财务变化等情况，担保风险相对可控；董事会的审议、表决程序符

合《公司法》、《公司章程》、《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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